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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评论汇编 
 

A. 国家 
 
墨西哥 

               [原件：西班牙文] 

总体评论 
 
1. 关于立法指南所载示范条文和立法建议，我们希望就下述问题发表评论：(a)
是否将示范条文和立法建议作为两项并列案文予以保留；(b)是否以示范立法条
文替换全部立法建议；或(c)是否仅仅替换委员会为之通过了示范立法条文的那
些立法建议。 

2. 我们认为，上述第一个选择会造成混淆和不必要的重复，而第二个选择会
将尚未为之起草任何示范条文的立法建议排除在外。因此，第三个选择是最可

以接受的。 

3. 应当铭记，贸易法委员会的任何文件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均取决于该文
件的“用户”如何。示范立法条文将使 2000 年通过的立法指南得到充实，这些
条文比立法指南原本所载的立法建议易于执行。 
 
具体评论 
 
4. 示范条文第 13 条应指明，订约当局没有必要告知参与者另一些投标人是
谁。（示范条文第 24 条也未指出这一点。）在已知道投标人身份的情况下，较
易于准备技术和商业投标。还有一点未指明的是，澄清和修改是否有必要一起

进行，或者这两者是否必须以书面提及提出请求者的方式进行。没有任何一项

条文指出在评价过程中投标人是否必须避免以口头或书面方式与当局进行联

系。 

5. 示范条文第 16 条指出：“订约当局可以要求预选选定的任何投标人……再
次证明其资格”。我们认为有必要澄清，这一点是否也适用于银团，或者这是

否足以使银团的某一个成员具备所要求的资格。 

6. 关于示范条文第 17 条，当某一项合同条款得到“澄清”时，该条款可能已
经过修改，这应在最后合同中加以指出，而无须使用当局通常用于其他交易的

“格式”。有时当局可能认为，“核准的格式”不允许它在甄选程序中考虑这种

澄清，但是，这种澄清应在某处得到反映，以使其对双方当事人都具有约束力。 

7. 在示范条文第 17 条第 2 款中，存在着由当局“强加的”任何条款都可能导
致谈判终止的危险，这会使当局本着“恶意”进行谈判。例如，不太可能就一

项被视为对特许公司有“根本重要性”而对当局却没有多大关系的条款达成一

致。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当局未及时获得所需的授权从而造成工作

开始的延迟，则情况将会如何，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由谁来承担这种财

务费用。 


